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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大气环
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坚持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
合治理、损害担责的原则。

建立政府监管、排污者施治、公
众参与、联防联控的防治机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依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有关部
门大气污染防治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
规划，采取措施，控制或者逐步削减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大气环境
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
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监
督。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
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建立大气环境保护责任制
度，承担大气污染防治责任。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科学技术
研发，加强大气污染监测预报预警
能力建设，推广资源利用率高、污染
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
先进适用的大气污染防治装备。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
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和大气
污染防治知识，提高公众大气环境
保护意识，推动公众参与大气环境
保护。

第二章排污者责任

第七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国家
公布的名录中所列的有毒有害大气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
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
其他依法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单
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
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
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时，应当
将严重污染大气的工艺、设备、产品
列入淘汰类目录。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不得新建、扩建列入淘汰类目录
的高污染工业项目，不得使用列入
淘汰类目录的工艺、设备、产品。

列入淘汰类目录的设备和产
品，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九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要求，
对其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进行自行
监测或者委托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单
位监测。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五年。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
装并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
平台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和数据传输，并依法如实公开排放
信息，接受主管部门和公众监督。

第十条 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
未达到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

单位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
煤灰等物料，应当采取防燃、防尘等
措施，防止大气污染。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划
定并逐步扩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并报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备案。

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
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
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
施。禁燃区内已建成的燃用高污
染燃料设施，应当在城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
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
洁能源。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城市建
成区新建、改建、扩建燃煤供热锅
炉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已建成的燃煤供热锅炉不符合有关
规定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的期限内改造或者拆除。

在燃气管网和集中供热管网覆
盖的地区，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燃
烧煤炭、重油、渣油燃料的供热设
施。原有分散的中小型燃煤供热锅
炉应当按计划拆除。

集中供热管网未覆盖的地区，
排污单位应当选用高效节能环保型
锅炉或者进行高效除尘改造，并使
用新能源、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

第十三条 燃煤电厂和其他燃煤
单位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
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
采取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措施。

第十四条 机动车船、非道路移
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进
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
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生产、进口、销售机动车
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燃料,
应当符合有关燃料标准；发动机油、
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
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有害物质含
量和其他大气环境保护指标，应当
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不得损害机
动车船污染控制装置效果和耐久
性，不得增加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
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
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
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
施工单位，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
尘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备案。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
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或者清理
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
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
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
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位于环境敏感区的施工场地，
应当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在线监测
设施的安装和运行费用列入工程概
算。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
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
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第十七条 钢铁、火电、建材等企
业和建设工地的物料堆放场所应当
按照要求进行地面硬化，并采取密
闭、围挡、遮盖、喷淋、绿化、设置防
风抑尘网等措施。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
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
污染。大型煤场、物料堆放场所应
当建立密闭料仓和传送装置。

第十八条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

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
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
化、铺装或者遮盖。

市政河道及其沿线、公共用地
的裸露地面以及其他城镇裸露地
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划组织实
施绿化或者透水铺装。

第十九条 运输煤炭、垃圾、渣
土、砂石、土方、水泥、灰浆等散装、
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
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
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
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第二十条 矿山开采应当做到边
开采、边修复，防止扬尘污染。废
石、废渣、泥土等应当有专门存放场
地，并采取施工便道硬化、围挡、设
置防尘网或者防尘布等防尘措施。

第二十一条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产生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
单位应当安装收集净化装置或者采
取其他措施，达到国家和地方的排
放标准。禁止直接排放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

第二十二条 石油、化工以及其
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
当建立泄漏检测与修复制度，对管
道、设备、贮罐进行日常维护、维修，
减少物料泄漏，及时收集处理泄漏
物料。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
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
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
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
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第二十四条 禁止违反有关规定
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物质。

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居民住宅
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
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
目。

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按照规范设置餐饮业专用
烟道；

（二）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定期
进行清洗维护，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实现达标排放；

（三）油烟不得排入地下管网；
（四）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

第三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领
导，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投
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目
标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并将考
核结果向社会公布。

省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建 立 对 市
（州）、县（市）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例行督查制度。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科学合理规划城
市空间布局，形成有利于大气污染
物扩散的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合
理规划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逐
步改善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
量。

在城市建成区内新建、改建、扩
建钢铁、石油、化工、水泥、焦化、平
板玻璃、金属冶炼等严重污染大气
的产业项目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

第二十八条 对重点大气污染物
排放实行总量控制，逐步削减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省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国家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和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的需要，将重
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
解到市（州）、县（市）人民政府。

第二十九条 市（州）、县（市）人
民政府在燃煤供热地区，应当推进
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鼓励使用清
洁燃料。在化工、造纸、印染、制革、
制药等产业集聚区，通过集中建设
热源厂逐步淘汰分散燃煤锅炉。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纳入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制定和完善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重污染
天气的预警等级实施相应的应对措
施，根据应急需要可以责令有关企
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
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
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
止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
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等应急措施，并引导公众
做好防护。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制定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重
点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三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本辖区秸秆焚烧大气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
体落实。

第三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应当与国土
空间规划等相衔接。

第三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上级政府下达的重点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拟定本
行政区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
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
实施。

第三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建设与管理本行政区域
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
网，开展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
源监测。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鼓励排污单位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
规定，通过签订委托治理合同的方
式，委托第三方治理企业进行大气
污染治理，并承担相应的大气污染
治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在严格控制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按照
有利于总量减少的原则，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可以实行重点大气污染
物排污权交易。

第三十八条 对超过国家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
完成国家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目标的地区,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
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暂停

审批该地区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农业农村、畜牧、能源、发展改
革等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采用
先进适用技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
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
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加大
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农业机械
的财政补贴力度。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秸
秆收集、贮存、运输和综合利用服务
体系，采用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企业等开展秸秆收集、贮
存、运输和综合利用服务。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
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
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时，应当报告大气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并向
社会公开。

第四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四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应当通过网站或者其
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依法向社会
公开大气环境质量、削减和控制重
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污染源监
督监测以及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等大气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
与程序，为公众参与和监督大气环
境保护提供便利。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向社会
发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信
息、大气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以及
其他重大大气环境信息。大气环境
质量信息应当实时发布。

第四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可以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
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申请获取大气环境质量信
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依法提供。

第四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统一举报平台，公布举报
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并为举
报人保密；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
励。

第四十四条 公众意见较大或者
可能对大气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建设
项目，应当组织听证会，听取利害关
系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证结果
作为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重要
依据。

作出可能造成严重大气环境影
响的重大行政决策前，应当按照国
家和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
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行政处罚
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
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新建、扩建列入
淘汰类目录的高污染工业项目，使
用列入淘汰类目录的工艺、设备、产
品，或者将列入淘汰类目录的设备
和产品转让给他人使用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
的，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下转07版）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6年5月27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22年7月28日吉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86号

《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经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2
年10月1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7月28日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吕家店村

刘贵生，农村土地经营权证：220381107205030013JJ 承 包
权证 220381107205030013J 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四平市南桥汽车驾驶员培

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203035846156734）将吉CB598学小型轿车机动车行驶
证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
产权人：刘长军，身份证号

码 ：220322196902120013 ，坐
落于梨树县西街环卫小区楼 1
单元 108 室，房屋编码：0102-001026-0001-40102。混合结
构房屋，面积 96 平方米 . 房屋
所有权证书丢失。公告声明作
废。与此相关权利人及责任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应在公告之
日起 15 日内向梨树县不动产
登 记 中 心（ 电 话 ：0434-5252002）提出异议申请，逾期
不申请异议的，根据《房屋登记
管理办法》准予补发证书。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2022年8月21日
遗失声明

杨术芬身份证丢失，证号：220323196210126621，特 此 声
明。

遗失声明
李广中遗失残疾证，证号：22032319610415361862，特 此

声明。
遗失声明

赵建南身份证丢失，证号：22032319950105692X，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东辽县司法局工会委员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220422MC09933925，法人付
宝 林 印 章 遗 失 ，编 码 ：22042211303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名称：大安市艳波餐馆，经

营场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
两家子镇大棚西，法定代表人：
齐 艳 波 ，许 可 证 编 号 ：JY22208820086653，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振山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吉交运管四字220323204840号，经营许可证
号220323402060，声明作废。

公告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宗地位于梨树县梨树镇、
经 测 绘 该 地 块 可 用 面 积 为28.1813公顷，本宗地的用途为
公 路 用 地 ，宗 地 编 号LSHB2021-043，该宗地国有土
地使用权登记申请已通过审
查，现予以公告。对公告内容
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
（电话：0434-5252002）书面申
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
出异议的，即认为上述公告的
权益有效，并按规定予以注册
登记。特此公告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2022年8月22日
公告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宗地位于梨树县、经测绘
该地块可用面积为183.9250公
顷，本宗地的用途为公路用地，
宗地编号LSHB2021-046，该宗
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已
通过审查，现予以公告。对公
告内容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
我中心（电话：0434-5252002）
书面申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
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上述
公告的权益有效，并按规定予
以注册登记。特此公告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2022年8月22日
公告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宗地位于梨树县、经测绘
该地块可用面积为 2.0082 公
顷，本宗地的用途为公路用地，
宗地编号LSHB2021-044，该宗
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已
通过审查，现予以公告。对公
告内容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
我中心（电话：0434-5252002）
书面申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
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上述
公告的权益有效，并按规定予
以注册登记。特此公告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2022年8月22日


